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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》— 第 8 章

管理及減少水管爆裂及滲漏

撮要

1 . 水務署負責供應香港的食水和鹹水（沖廁海水 ）。截至二

零一零年四月，本港供水及配水系統的水管總長約 7 800 公里。

大部分水管在地底敷設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水務署注意到相

當多水管臨近使用年限。老化水管容易爆裂及滲漏，導致用水流

失、供水中斷，並對市民造成不便。審計署最近就水務署管理供

水及配水系統水管爆裂及滲漏的工作進行審查。

維修爆裂 及滲漏水管

2 . 水 務 署 安 排 內 部 人 員 和 定 期 合 約 承 辦 商 為 水 管 進 行 緊 急

維修。即時採取行動處理水管爆裂事故的主要目的，是盡量減低

向用戶供水的影響。

3 . 需 要 迅 速 通 知 定 期 合 約 承 辦 商 趕 抵 水 管 爆 裂 現 場 根 據

水務署的指引，當接獲水管爆裂報告，水務署人員應盡早通知負

責的定期合約承辦商趕赴現場。在 2 00 9 -1 0 年度 96 9 宗水管爆裂

個案中， 146 宗（ 1 5 %）在水務署的水掣開關隊抵達水管爆裂現

場 3 1 分鐘至 1 小時後方通知定期合約承辦商，另有 75 宗（ 8 %）

超過 1 小時才通知。此外，水務署人員並無記錄沒有迅速通知定

期合約承辦商的理由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採取措施，確保

水務署人員能迅速通知定期合約承辦商趕抵水管爆裂現場，並記

錄未能迅速通知承辦商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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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需 要 確 保 現 場 有 足 夠 緊 急 搶 修 隊 人 員 定 期 合 約 訂 明 ，

合 約 承 辦 商 在 任 何 時 候 均 須 安 排 指 定 數 目 的 緊 急 搶 修 隊 日 夜 隨

時候命，每隊最少 1 0 人。但合約並無訂明到場處理水管爆裂事

故所需緊急搶修隊人員的最少人數。在 20 09 - 10 年度，緊急搶修

隊不足 10 名人員參與維修工程的水管爆裂個案有 58 2 宗，其中

2 4 3 宗 （ 42%） 的停 止 供水 時 間（ 停水 時 間 指 由截斷 爆 裂 水

管至恢復供水的時間）超 過 7 小 時。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：

(a )考 慮 在 定 期 合 約 中 訂 明 處 理 各 類 水 管 爆 裂 事 故 所 需 緊 急 搶 修

隊 人 員 的 最 少 人 數 ； 及 (b )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定 期 合 約 承 辦 商 提 供

足夠人手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完成爆裂水管的維修工程。

5 . 道 路 修 復 工 程 有 可 改 善 之 處 水 管 維 修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定

期合約承辦商需向路政署提交完成通知書，請該署接納回填及修

復工程。如該等工程不獲 路 政 署 接 納，承 辦 商 需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。

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，尚 有 2 96 宗道路修復個案仍未完成，其中

7 1 宗 是 與 二 零 零 五 年 至 二 零 零 八 年期 間 完 成 的 水 管 工程 有 關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加 緊 確 保 定 期 合 約 承 辦 商 能 迅 速

及 有 效 地 進 行 道 路 修 復 工 程 ； 及 (b )加 快 行 動 ， 完 成 久 未 完 成 的

工程。

6 . 處 理 未 能 達 標 個 案 有 可 改 善 之 處 水 務 署 就 每 宗 水 管 爆

裂後停水超過 7 小時的個案製備未能達標個案報告。在 20 09 - 10

年度，水務署製備 7 5 宗這等個案報告。審計署的調查顯示，四

宗個案報告（停水時間超過 1 5 小時）就維修工程需時甚久所提

出 的 理 由 並 不 充 分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： (a )就 嚴 重

不 達 標 的 個 案 進 行 調 查 及 製 備 詳 細 報 告 ； 及 (b )在 水 務 署 網 站 公

布每宗水管爆裂個案的詳情。

7 . 需 要 監 察 緊 急 供 水 的 服 務 表 現 根 據 水 務 署 的 內 部 服 務

表現目標，如需要緊急供水，90 % 的個案應在截喉後三小時內提

供服務。但水務署沒有就該服務所需的時間備存統計數據。審計

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備存統計數據，監 察 緊 急 供 水 的 達 標 程 度 ，

並考慮把相關目標納入水務署的服務承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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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需 要 監 察 水 管 滲 漏 個 案 的 服 務 表 現 2 0 09 -1 0 年 度 發 生

1 3 0 38 宗水管滲漏個案，其中 4 09 3 宗（ 31 %）水務署在接獲通

知後要用 6 小時以上截斷滲漏水管。在一宗個案中，水務署接獲

通知後要用 1 6 小時 3 0 分鐘截斷滲漏水管，錄得 20 50 0 立方米

的 用 水 流 失 量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盡 力 迅 速 採 取 行

動 處 理 水 管 滲 漏 個 案 ； (b )記 錄 截 斷 滲 漏 水 管 需 時 甚 久 的 理 由 ；

及 ( c )考 慮就截斷滲漏水管所需的時間訂定服務表現目標。

9 . 需要解決 引致水管爆裂的外 來干擾 2 0 07 -0 8 至 2 00 9- 10

年度期間發生 4 12 8 宗水管爆裂個案，其中 2 22 5 宗（ 54 %）歸

因於外來干擾，例如土地沉降或震動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

提醒水務署人員查明因外來干擾導致水管爆裂的原因，並採取適

當的跟進行動。

推行更換 及修復計劃

1 0 . 一 九 九 七 年 ， 水 務 署 訂 定 更 換 及 修 復 計 劃 ， 由 二 零 零 零

年至二零二零年更換及修復長約 3 000 公里的老化水管。為 早 日

作 出 改 善，水 務 署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修 訂 該 計 劃，把 完 工 日 期

由 二 零 二 零 年 提 前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。 截 至 二零 一零年三 月， 水務

署 已 更 換 及 修 復 41 % 有 關 水 管。 水務 署 推行 更 換及 修復 計 劃 和

其 他 措 施 後 ，水 管漏 水 比率 由 二零 零零 年 的 25 % 降 至二 零 零 九

年的 21 %。

11 . 需要 達到預定 完工時間 在已更換及修復的 1 2 25 公里

水 管 中 ， 有 2 1% 水 管 的工 程 在更 換及 修 復計 劃 首六 年（ 由 二 零

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）完成。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間，水

務署加快更換及修復工程。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在總

長 3 00 0 公里的水管中，尚有 59 % 水管需要更換或修復。審計署

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繼 續 努 力 更 換 及 修 復 水 管 ， 以 確 保 更 換

及 修 復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或 之 前 如 期 完 成 ； 及 (b )考 慮 日 後 推 行

同類計劃時，更平均地分配推行期間的工作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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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需 要 確 保 工 程 能 早 日 完 成 審 計 署 審 視 四 份 已 完 成 合

約，發現當中 47 % 施工令的實際完工日期遲於預定完工日期。

水務署准許部份施工令延長完工日期，是由於需要更改工程要求

及需要頗長時間才取得臨時交通安排的批准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

署長應採取措施，盡量縮短與政府其他部門和相關各方議定工程

要求和臨時交通安排的時間。

1 3 . 需 要 移 除 棄 用 的 地 下 水 管 現 時 水 務 署 完 成 更 換 工 程 後

不會移除棄用水管。審計署認為，保留棄用的地下水管會令部分

地區地下公用設施擠迫的問題惡化，影 響 挖 掘 工 程 和 地 下 工 程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， 日 後 如 有 機 會 ， 應 移 除 棄 用 的 地 下 水

管，特別是在地下公用設施擠迫的市區。

1 4 . 需 要 規 劃 另 一 項 更 換 及 修 復 計 劃 部 分 涉 及 爆 裂 或 滲 漏

個案的老化水管並未納入現行更換及修復計劃。審計署建議水務

署署長應就未納入現行計劃的老化水管，開始規劃另一項更換及

修復計劃。

水壓管理

1 5 . 由 於 食 水 借 助 地 心 吸 力 流 經 廣 泛 的 水 管 網 絡 ， 分 配 給 分

布在 1 7 個食水供應區的用戶，水管內的用水處於受壓狀態，水

壓視乎水管位置的高低及距離配水庫的遠近而定。為確保供水水

壓充足，水務署已制訂服務承諾，把最低水壓維持在 15 至 30 米

水壓。香港食水供水水壓平均介乎 60 至 80 米水壓。高水壓或會

導致水管爆裂及滲漏。為減低水壓，水務署自一九九七年起在選

定地區推行水壓管理計劃，當中涉及規劃和設計（水壓管理研究 ）

及安裝減壓閥（水壓管理工程 ），以減少用水流失及減低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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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需 要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早 完 成 水 壓 管 理 研 究 二 零 零

三年一月，水務署為食水供應區展開水壓管理研究。截至二零一

零年八月， 1 2 個供應區的研究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， 5 個供應區

的研究尚未展開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

早完成水壓管理研究。

1 7 . 需 要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早 完 成 水 壓 管 理 工 程 就 已 完

成水壓管理研究的供應區而言，水務署預定在二零一一年一月至

二零一四年三月期間（即研究完成後 30 至 96 個月內），完成該

等供應區的水壓管理工程。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， 21 3 個水壓管

理區已完成研究，水務署已為其中 32 個管理區完成工程。鑑於

工程可帶來相當大的好處，審計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： (a ) 採 取

措施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早為已完成水壓管理研究的供應區完

成 工 程 ； (b )制 訂 行 動 計 劃 ， 並 列 明 目 標 完 工 日 期 ， 以 監 察 水 壓

管理工程的進度；及 ( c )優 先為特高水壓區推行水壓管理計劃。

屋邨食水 配水系統的滲漏問 題

1 8 .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， 水 務 署 在 選 定 屋 邨 的 界 線 外 安 裝 監 察

總錶，以監察食水耗用量。未經水錶記錄耗水量（即未經水錶記

錄 並 按 錶 收 費 的 耗水 量 ）， 指 監 察 總錶 所 記 錄 耗 水 量 與住 戶 水 錶

所記錄耗水量總和之間的差額。水務署會定期監察選定屋邨未經

水錶記錄耗水量。如發現滲漏之處，水務署會要求物業管理公司

進行維修工程。截至二零一 零年八月，水務署已為 4 4 個屋邨（包

括 2 0 個私人屋邨和 2 4 個公共屋邨）安裝監察總錶。

1 9 .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， 水 務 署 計 劃 推 行 總 水 錶 政 策 ， 分 兩 個

階段在屋邨內安裝總水錶。確定未經水錶記錄耗水量後，水務署

會研究是否需要就該等耗水量徵收水費。二零零六年一月，總水

錶政策第 1 階段 （在新建屋邨 ） 展開。第 2 階段 （涵蓋不少於

1 00 0 戶的現有屋邨）計劃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展開，在二零二二

年或之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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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需 要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減 少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 問 題 根 據 水

務 署 的 估 計 ， 二 零 零 九 年 屋 邨 因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 引 致 的 未 經

水 錶 記 錄 耗 水 量 達 1 7 6 3 萬 立 方 米 。 截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，在

9 個已安裝監察總錶的 屋 邨，未經水錶記錄耗水量佔該等 屋 邨 供

水量 20 % 至 7 4 %。由 於 未 經 水 錶 記 錄 耗 水 量 不 會 收 費，一 些 物

業 管 理 公 司 未 必 願 意 適 時 及 有 效 地 維 修 滲 漏 的 內 部 供 水 系

統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水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檢 討 現 行 策 略 ， 務 求 盡 量 減

少 屋 邨 內 部 私 人 食 水 配 水 系 統 食 水 流 失 的 問 題 ； 及 (b )探 討 所 需

措施，確保滲漏的內部供水系統得以適時及令人滿意地維修。

2 1 . 需 要 監 察 新 建 屋 邨 未 經 水 錶 記 錄 耗 水 量 截 至 二 零 一 零

年四月，總水錶政策第 1 階段涵蓋的 20 個新建屋邨均已安裝總

水錶，但水務署未有記錄相關總水錶的讀數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

署長應監察已安裝總水錶的新建屋邨的未經水錶記錄耗水量。

2 2 . 需 要 提 高 市 民 對 維 修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意 識 水 務 署 已 印

製單張及製作政府宣傳短片／聲帶，讓市民知悉他們有責任保養

和 維 修 屋 邨 滲 漏 的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。 鑑 於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滲 漏 問

題，水務署需要加強宣傳。審計署建議水務署署長應展開宣傳運

動，提高市民的意識，令他們更加明白妥善維修保養屋邨內部供

水系統的重要性。

當局的回 應

2 3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


